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号：2777） 

（「本公司」） 

 

 股东通讯政策 

 

1. 目的 

 

1.1 本政策所载条文旨在确保本公司股东（「股东」）及投资人士，均可

适时取得全面及相同的本公司资料，一方面使股东可在知情情况下行

使权力，另一方面也让股东及投资人士与本公司加强沟通。 

 

2. 总体政策 

 

2.1 本公司的董事会（「董事会」）应持续与股东及投资人士保持沟通。 

 

2.2 本公司向股东及投资人士提供信息的主要渠道如下： 

 

(a) 本公司的公告、通函、中期报告及年度报告等； 

(b) 本公司股东周年大会及临时股东大会； 

(c) 投资者及分析员会面； 

(d) 新闻稿；及 

(e) 本公司网站（https://www.rfchina.com）及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

「披露易」网站（https://www.hkexnews.hk）。 

 

3. 公司通讯 

 

3.1 向股东发放的公司通讯（附注1）以浅白中、英双语编写，以利便股东了解

通讯内容。股东有权选择收取公司通讯的语言（英文或中文）。 

 

 

 
附注１ 公司通讯指本公司已经或将向股东寄发以供其参阅或采取行动的任何文件，包括（但

不限于）董事会报告及年度账目连同核数师报告、中期报告、股东大会通告、通函
及代表委任表格等。 

https://www.rfchina.com/
https://www.hkexnews.hk/index_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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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司网站 

 

4.1 本公司网站设有「投资者关系」栏目，载有公告、通函、财务报告、

企业管治及股市信息。本公司会定期更新网站登载的资料。 

 

4.2 本公司于联交所刊载的资料亦会随即登载在本公司网站。有关资料包

括财务报表、公告、业绩公告、通函、股东大会通告及任何按上市规

则及其他相关法律与规例所规定必须刊载的文件。 

 

4.3 本公司每月的经营动态会在发布后尽快登载在本公司网站。 

 

5. 股东大会 

 

5.1 本公司鼓励股东亲身参与股东大会，如未克出席，可委派代表代其出

席并于会上投票。 

 

5.2 主席于股东大会期间将提供合理时间供股东提问及发表意见。 

 

5.3 董事会成员（尤其董事会辖下各委员会的主席或其代表）、相关高级

管理层及外聘核数师均会出席股东周年大会并回答股东提问。 

 

6. 与投资市场的沟通 

 

6.1 为了促进本公司和投资人士之间的沟通，本公司定期与机构投资者及

分析员举行简介会及会议，并接受传媒访问及进行路演，以提供本公

司最新及全面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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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东查询 

 

7.1 股 东 及 投 资 者 如 对 本 公 司 有 任 何 查 询 ， 欢 迎 透 过 电 邮

（gzrfir@rfchina.com）与本公司联络。 

 

7.2 股东如对名下持股有任何问题，应当向公司的香港股份过户登记处提

出。其资料如下： 

 

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183号合和中心17M楼 

电话：(852) 2862 8555 

 

8. 政策检讨 

 

8.1 董事会将定期检讨此政策以确保其成效。 

 

 

* 仅供识别 

 

mailto:gzrfir@rfchina.com

